
 — 1 — 

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 2024年 

接收第一批见习生公告 

 

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人才

培养，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决定面向市内外接收优秀毕业生来

院开展见习工作。公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接收岗位 

拟接收见习生 30 名，主要安排在清城区人民法院审判执行

部门见习，承担审判辅助事务。 

见习实行导师制，由优秀法官担任指导老师。见习学生在指

导老师的帮助下，辅助参与案件审理、案件记录、起草法律文书

以及专题调研等工作。 

见习期限一般为 3 个月起（可根据个人安排填写见习起始时

间）。需全程全职参加见习，工作时间与本院机关工作人员要求

相同。根据工作需要，见习时间可适当延长，不超过 12 个月。 

二、人选条件 
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

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

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

度一致，品学兼优，遵纪守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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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； 

（三）专科法学类专业，本科及以上不限专业； 

（四）能够保证有时间全程全职参加见习； 

（五）具备良好的身体条件； 

（六）同等条件下，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、中共

党员、优秀毕业生优先。 

三、接收程序 

（一）报名。报名时间截止至 3 月 10 日。见习人员按要求

填写《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见习生报名表》，将表格电子版

（word 格式）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等材料电子

版（jpg 格式）发至邮箱 cqfyzzb2@163.com。可登陆清远市清城

区人民法院官方网站（http://qc.gdqyfy.gov.cn)下载相关表格。 

（二）资格审核。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政治部进行资格审

查，核实报名人员基本信息，考察政治表现。 

（三）办理接收手续。根据报名和资格审核情况，择优确定

见习人选，通知拟接收人选办理相关手续。 

四、见习管理 

见习期间，需严格遵守我院相关管理规定。 

见习期间，不解决交通和住宿，可在单位食堂就餐（早、午

餐），每月发放不低于清远最低工资标准 80%的工作补贴。 

见习结束后，根据见习人员的表现情况出具见习表现材料。 

五、纪律与监督 



 — 3 — 

接收见习生工作贯彻公开、竞争、择优原则，严格执行有关

规定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 

填报信息必须真实，如有弄虚作假，一经核实，取消接收资

格。 

咨询电话：0736-3393452 

 

附：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见习生报名表 

 

 

 

      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 

             2024 年 2 月 23 日 


